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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企業工會 

第 3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3時 

地  點：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 286號 2樓(延平大樓 2樓會議室) 

出  席：張麗澤、吳明哲、陳慈中、王啟榮、吳子龍、吳文瑛、洪進義、 

          林莊智、朱弘恭、曾衍諭、楊瑾瑜、陳志旭、張秉立 

主  席：理事長  張麗澤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截至113.06.30會員人數7,609人【銀行5,626、證券1,911、金控4、租賃25、投信4、創投2、

期貨34人、投顧2、永豐證創投1】，感謝會員支持。 

二、截至 113.06.30存款餘額為 4,162,247元。 

三、工作報告：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第 3屆第 3次理事、監事會議 113/03/27 

永豐金證券工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113/03/29 

永豐銀行工會第 8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113/04/25 

全金聯第 10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113/04/23 

全金聯理事、監事會議 113/04/29、113/07/08 

全金聯會務人員聯繫會報(總幹事) 113/05/16、113/07/09 

全金聯撰寫性平手冊會議(總幹事) 113/06/20 

全金聯雙陳論談影片驗收—休息時間（總幹事） 113/06/27 

會務內容 日期 

出席與日本工會全國纖維化學食品流通服務一般工

會同盟（UA zensen）之會員工會 7&i集團工會就「職

場不法侵害」議題交流座談。 

113/05/06 

理事長代表與永豐創投續簽團體協約 113/05/20 

出席明台產險工會成立 20週年慶祝典禮暨模範勞

工表揚（總幹事） 
113/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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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彰銀工會會員代表大會（總幹事） 113/05/24 

出席永豐金控股東會 113/06/07 

與銀行工會郭芳環理事長拜訪永豐銀行市政分行 113/07/04 

參加全金聯「工會會務實作班」 113/07/08-09 

出席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50週年茶會 113/07/09 

四、團體協約簽約進度： 

本會已於 113年 4、5月間由張麗澤理事長代表，以 112年 7月 11日第 3屆第 1次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之草案版本，與永豐金控租賃、期貨、創投等子公司續簽團體協約。 

五、永豐工會和全金聯長期努力下，金管會終於正視非理性客戶申訴問題： 

金管會 6 月 25 日舉行本國銀行總經理業務聯繫會議，就「銀行業面對處理非理性客戶

申訴問題」溝通交流，銀行局提出 3大建議處理原則： 

1、銀行應落實對員工執行職務之安全保障，應建構友善、安全職場環境，提供員工面

對非理性客戶之必要保護協處措施，落實對員工執行職務安全之保障。 

2、協助員工提升應對能力及溝通技巧。銀行須強化處理非理性客戶方式及流程，並結

合員工教育訓練課程或輔導方式，提升員工應對能力及溝通技巧。 

3、銀行機構不宜以「公平待客原則」，作為要求員工提供不合理服務之理由。 

金管會補充，所謂「公平待客原則」是期待金融業者，將謀求消費者最大利益及提升金

融消費者保護作為經營方針，因此，從經營階層起從上而下建立以公平待客為核心之企

業文化，及提升金融從業人員對金融消費者保護認知及法遵。 

儘管金管會要求金融機構積極落實「公平待客原則」，不過，一旦面對非理性客戶等，

業者不應要求銀行員工繼續遵守。 

六、富邦人壽團體協約正式簽訂 納入員工持股信託條款： 

富邦人壽團體協約所簽訂勞動條件及員工福利事項，包括職場內外發生意外事故之關懷

金、職業病關懷金，優於法令的每胎 10 萬元生育補助、每年 1.5 萬元育兒補助等，並

將員工持股信託正式納入團體協約條文。 

七、台日工會交流聚焦如何杜絕非理性顧客騷擾： 

日本 7&i集團工會及其子公司工會共 19人，5 月 16日由理事長渡邊健志率領拜訪全金

聯。7&i集團工會的上級工會 UA ZENSEN為了讓政府重視「奧客」問題，製作了顧客騷

擾的請願連署書，總共收集到會員回覆 176萬份連署並直接送到厚生勞動省，要求政府

提出因應對策，並在國會持續施壓要求政府做出改變。 

此舉促成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消費者廳共同製作了圖文海報，呼籲消費者理性對

待商店工作人員，消費者廳更製作海報，教育消費者在表達意見時，要避免過激的表達

方式，否則可能因此違法。之後工會終於爭取到日本中央政府編列預算，針對顧客騷擾

問題進行調查、撰寫「給企業的顧客騷擾對策指南」，並且製作公版宣傳海報及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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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也開始在自治條例或規範中納入顧客騷擾問題。 

工會秘書長小鷲良平分享，顧客騷擾問題必須要勞資雙方攜手合作，透過對話、協商，

才能夠找到勞資共好的解方，至於要求中央政府明確立法規範，仍是一條漫漫長路，有

賴工會繼續勇於爭取，才能提升整體服務業的勞動環境。 

八、全金聯等工會呼籲盡快研擬修改《所得稅法》： 

現行《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年金制度第二層之「職業年金」，包括勞退、私校退撫、

公教退撫的提繳費用均免納入所得繳稅，但屬於第一層的社會保險，無論勞保、公保、

軍保，所繳之保險費則須與商業保險分攤 24,000 元的列舉扣除額。強制繳納之社會保

險與自主購買之商業保險性質不同，稅制上顯不宜做相同處理。 

全金聯、全教總和北市產總 5 月 27 日發布新聞稿，共同呼籲行政部門與朝野黨團，盡

快研擬修改《所得稅法》，讓所有民眾於今年度所繳納之社會保險保費，可於明年度申

報所得稅時扣除，以完善稅制、實踐租稅正義。 

九、全金聯暨保險業工會與金管會研商合理懲處標準： 

全金聯 113 年 3 月針對「業務員所屬公司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懲處登

錄之參考標準」提出修正建議，並與保險業務聯合總工會出席金管會保險局會議協商討

論。重點如下： 

（一）針對部分保險公司對於已受到停止招攬處分的保險業務員又再進行業績考核，導

致保險業務員已被停止招攬，又因業績考核而失去工作，金管會保險局認為此舉並不合

理，現場要求有此一規定的公司應檢討，並修正相關考核規範。 

（二）對於保險業務員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金

管會認為應區分「未善盡責任」、「故意」進行不同程度的懲處，相關規定在《保險業務

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已有明文規範。此外，保險公司停止業務員的招攬係嚴重影響業

務員就業及生存的行為，金管會呼籲保險公司應審慎為之。 

（三）爭取修正多項懲處項目應明確定義為「為招攬保單而進行的故意行為」，且為維

護保險業務員的生存，懲處範圍應僅限於保險業務員的招攬行為 

（四）刪除「『未詳實審核或協助要保人』及『為圖私利唆使或代要保人』於保險費交

付之授權文件上填寫非要保人或利害關係人之信用卡、銀行帳戶等資料或其他不實記

載」兩項條款，因為目前已有訂定「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卡或金融機構轉帳扣款收取保

費之身分驗證機制」可以檢核資料真偽，且保險業務員並沒有相關權限可以確認要保人

填寫資料的真偽，故不該列入懲處事項。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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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會 2位會員於 113年 4月、7月間往生，共致送慰問金 10,000元，提請追認。 

決議：同意追認。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